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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评估建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     
	序号
	地区
	传承人姓名
	项目名称
	自评得分
	项目保护单位意见
	县（区）文旅部门
审核意见
	设区市文旅部门、省非遗中心审核意见 

	1
	将乐县
	刘仰根
	竹纸制作技艺
	84
	优秀
	优秀
	合格

	2
	永安市
	熊德钦
	永安大腔戏
	80
	优秀
	优秀
	优秀

	3
	永安市
	刑承榜
	永安大腔戏
	80
	优秀
	优秀
	合格

	4
	泰宁县
	黎秀珍
	泰宁梅林戏
	69
	合格
	合格
	合格

	注：1.评估对象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，全省健在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
2.评估对象包含2025年3月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不含已被认定为丧失传承能力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
3.5月20日前寄送相关材料至省非遗保护中心，并将电子档报送至邮箱fjfy011@163.com。
4.此表可扩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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